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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纠纷占八成 80后是主力
据了解，家事审判主要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等，离婚案

件是家事案件中的主要类型。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
年9月，温岭法院共受理家事案件4368件，离婚纠纷3631件，
占83.13%，涉案标的近1亿元。

“离婚案件当事人近年来呈现年轻化趋势，80后成为离婚
大军的主力，而且90后夫妻的成讼率也在不断增长。”温岭法
院副院长阮健君介绍说，80后、90后多为独生子女，父母对他
们倾注了过多的关心，一旦离婚，双方父母多会介入。因此，80
后、90后的离婚往往涉及两个家庭的利益，这就加大了案件处
理的难度。

多方参与 助法官断家务事
“审判家事案件，不是分清法律上的是与非就能解决实际

问题，不能简单运用传统审判方式。”阮健君说，家事案件归根
到底还是“一家人”的矛盾。这类纠纷往往因“一口气”而产生，
最终也可能会因“松口气”而解决，所以需要多方人员参与家庭
关系的修复。

“在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上，父母要么都想管，要么都推
诿不管。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有时很难准确表达意愿，进而
会导致孩子的利益受到侵害。”阮健君说，这须依赖大量的信息
来帮助法官作出判断，仅凭法院一方的力量还无法实现。为
此，温岭法院试水观护评估制度，从人民陪审员、调解员及村居
干部等群体中选出观护评估员，客观评估当事人的生活状况和
（外）祖父母的抚养意愿等裁量因素，有效减缓低龄当事人的情
绪化冲动，避免承办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并确保司法公正
公开。

譬如，箬横法庭的“春芳妇女维权工作室”和“阳光调解
室”，自2012年成立至今已为上千名妇女提供了法律咨询和家
事调解服务，深受妇女群众的好评。

做好“加法”融入更多司法温情
在家事审判中，温岭法院做了很多“加法”。
审判队伍上，法院成立家事审判合议庭，挑选专业精良、经

验老练的法官组成审判团队，他们运用丰富的生活阅历，加上
熟悉乡情民俗、擅长人际沟通、办案耐心细致、审判技巧娴熟的
有利条件来审理家事案件。

审判方法上，法院注重规范化、人性化，灵活运用网络技
术，开展家事案件的远程庭审和调解工作；出台了《“人身安全
保护令”实施细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保护家庭暴力
受害妇女、未成年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纠纷处理上，法院注重司法审判与多元化解的结合，大溪
法庭与当地妇联联动，建立了一支以17名妇女干部为主体的
家事调解志愿服务队，全程参与协助家事纠纷的化解，打造家
事纠纷全方位调解、综合协调解决家事纠纷的合力。

讲尺度，更讲温度
温岭法院：创新家事审判 融入司法温情

通讯员 李洁

社会生活
中，少不了涉
及婚姻家庭的
矛盾纠纷，这
些“家事”看似
小事，却影响
到社会的安定
团结。温岭法
院对家事案件
在审判理念、
机制及综合协
调制度上均有
创新，将更多
的温情融入其
中。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28日

（2016）浙0602民初5923号
王俊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

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
民初59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132号

郭水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越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6）浙0602民初41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927号

马驹、杜匡君、秦世平：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29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067号

谢绍辉：原告江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6067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775号

浙江恒兴建设有限公司：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市分行诉被告绍兴县吉富纺织实业有限公
司、陶吉生、王文娟及你单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
377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861号

宋永全、冯云仙：本院受理原告董有礼诉你们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586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907号

金增祥：本院受理原告孙健诉你方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天和30天，并定于2017年2
月16日上午10时在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600号
绍兴创明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易兴电

子有限公司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天和30天，并定于2017年2月16日上午10
时15分在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774号

沈铖惠：本院受理原告罗美娟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天和30天，并定于2017
年2月16日上午9时45分在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719号

单雅香、朱增坤：本院受理原告施阿婉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天和30天，并定于2017年2月16日上午
9时30分在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532号

周祖寿：本院受理原告陈云林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天和30天，并定于2017
年2月16日上午9时15分在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364号

高秋林：本院受理原告陆兴刚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天和30天，并定于2017
年2月16日上午9时在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217号

倪海清：本院受理原告黄慧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003号

温州富丰泡塑有限公司、戴净洁、姚叶、谢中秋：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见桥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富丰泡塑
有限公司、孙作林、戴净洁、姚叶、谢中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2003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901号

周爱桃：本院已受理原告张墨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诉状、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风险提示书。原告诉称周爱桃2016年6月29日向
原告借款1万元，并签订借条一份，多次催讨至今未还，特向
温州市洞头区法院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本金1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按每日20元计算至实际款清为止。2、
本案诉讼费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1日16点30
分在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中法庭公开审理，合议庭由
郭灵燕、林梅林、李玉红（若以上成员无法按时出庭，则由
林军、陈后林）组成。举证期限至开庭之日前，逾期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861号

庄湖滨：本院已受理原告赵从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305民初861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庄湖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赵
从军借款本金6万元及逾期利息（按每日万分之六从
2016年9月20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如果被告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被告庄湖滨
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872号

王小敏、项乐加、郑洁、张松伟：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金融不
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风险提示书。
原告诉称要求被告一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承
兑汇票垫付款6465728.27元及利息，其他被告在《最高额
抵押合同》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
月7日上午9点在衢州十里丰监狱公开审理，合议庭由郭
灵燕、苏菊香、林梅林（若以上成员无法按时出庭，则由林
军、黄飞云）组成。举证期限至开庭之日前。逾期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1547号
刘铮锋：本院受理原告季微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28民初15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铮锋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季微微借款本
金1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7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
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950
元，由被告刘铮锋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交纳。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王立、陈通济：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立、陈通济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230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永冬：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林培荣、徐丽微、李永冬、蔡昌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
浙0382民初16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屠晓军、蒋晓彬：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649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733号

浙江明清源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徐仙权、杨林建、夏
福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清水埠支行诉被告浙江明清源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徐
仙权、杨林建、夏福友、朱家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
17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地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2792号

刘荣满、麻杏梅：本院受理原告周敏诉被告刘荣满、第三
人麻杏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27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嘉兴亿联置业有限公司、何
孝虎：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吴国良与被上诉人浙江联众建
设有限公司、嘉兴亿联置业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何孝虎
债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告知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后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5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若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204号
朱钰人：本院受理原告黄俐敏与被告朱钰人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320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112号

湖州杨家埠镇盛典装饰材料商行、湖州织里享誉服
饰有限公司、湖州织里伴你成长制衣厂、唐晓耀、陆萍、刘
立广：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
织里支行与被告湖州杨家埠镇盛典装饰材料商行、湖州
织里享誉服饰有限公司、湖州织里伴你成长制衣厂、唐晓
耀、陆萍、刘立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311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469号

费培春、沈国琴：本院受理原告吴新明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797号

殷丹峰、罗英英：本院受理原告乐振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495号

陈水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吉支行与被告陈水金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23民初349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5339号

姜玲娜：本院受理原告吴传胜与被告姜玲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
令：1、被告姜玲娜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元及
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
本案开庭审理。本案定于2017年1月16日上午9时15
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协助调解员江春芳在调解一起离婚案件 温岭市家事审判专业合议庭授牌


